平山乡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

第    号

类    别[          ]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代表姓名：闫从芳、闫生能、王永芳             等  名代表           
代 表 团： 平山村村代表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18288101811      邮政编码：679203       
通讯地址：平山村村民小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标    题：

 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平山自然村三、四组活动中心缺口资金的建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交办意见：

备    注：

注意事项：1、建议的提出要一事一件；“编号”、“交办意见”、“类别”栏请勿填写。 

2、建议请用碳素笔或钢笔书写，字迹工整清晰，内容可用建议专用纸，也可用A4纸打印。

3、领衔代表请认真填写首页内容，附议代表请将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等填写在联名单上。

第  页(共    页)

平山自然村三四组活动中心于202年元月投资建设，工程投资45万元（已到账），目前工程建设接近完成，上级投资部分只够建设地基平整、钢架房、围墙等。地皮硬化以及活动中心配套设施部分建设还需要资金15万元。该活动中心建成后必将有效解决群众活动的场地制约问题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为此特申请人民政府帮助解决缺口资金12万元。
